附件一：     
苏州工业园区工程建设领域
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管理工作流程图
行政审批及行业工程建设主管部门
办理施工许可时收取《存储告知承诺书》




施工总包单位向人社部门申请核定
工资保证金存储金额



核定免于缴纳发放《免缴证明》

人社部门核定缴纳比例（含降低比例）发放《存储通知书》




施工总包单位至经办银行办理工资保证金存储业务，将《存款协议书》等材料送人社部门备案，未按期存储的依法处理处罚。



经办银行在收到人社部门《支付通知书》后，按《行政处理决定书》支付农民工工资


人社部门向施工总包单位出具《补缴存通知书》
施工总包单位所承包工程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






工程完工后，施工总包单位公示农民工工资
支付情况并向人社部门申请返还工资保证金


人社部门征求行业工程建设主管部门意见
出具《返还确认书》


银行返还工资保证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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